
 

八、企业信用证明材料（如有） 
 

（按第三章相应商务评分要求附证明材料） 

（1）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之日，投标人（或联合体牵头方）获得税务机关认定的纳税信用

荣誉证书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（2）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之日，投标人（或联合体牵头方）获得过中国人民银行备案

的认证机构颁发的企业 3A 信用等级认证且在有效期内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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